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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 11 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相關法條】 
1. 政府採購法 第 30、31 條  ( 100.01.26 )  

2. 行政訴訟法 第 8 條  ( 102.01.09 )  

3. 民法 第 128 條  ( 102.12.11 )  

4. 行政程序法 第 131 條  ( 88.02.03 )  

 

【決  議】 

1. 依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本文、第 3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

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政府

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

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2. 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

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

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

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

繳時，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 

 

【法律問題】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向廠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有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如有，應自何

時起算時效期間？ 

 

〈問題 1〉 

有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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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說：否定說＞ 

1. 按「（第 1  項）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2  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為民國 102  年 5 月 22 日

修正公布前（下同）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明定。所謂「公法上

請求權」，係指權利義務主體相互間，基於公法上法律關係，一方向他方請求為特定給

付之權利，其與追繳押標金係招標機關本於公權力作用，單方所為之下命侵益性行政

行為顯然不同。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所稱追繳押標金，既非公法上請求權，自無

適用該條消滅時效規定之可能。 

2. 追繳押標金若屬「管制性不利處分」則亦非「公法上請求權」。且目前實務上廠商對政

府機關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所為「追繳」押標金之函文，均以提起撤銷訴訟

之形式為之。而如若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為採購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理論

上似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追繳押標金一般給付之訴，因此依實

務運作，似亦認「追繳」押標金非屬採購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 

               

＜乙說：肯定說＞ 

1. 按採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

須繳納押標金。」第 31  條第 2  項並針對招標文件中明文規定，投標廠商如有不當或

違法圍標行為介入，所繳納之押標金依法即得不予發還或追繳為規範。足見投標廠商繳

納押標金目的，在於確保投標之公正，此係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以避免不當或違

法行為介入。因此，押標金的追繳，性質上屬管制性不利處分（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

制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屬於「管制性不利處分」），自行政罰法所謂裁罰性

不利處分係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對過去不法行為所為之制裁並不相同。 

2. 又權利之行使應有時效之限制，不論私法上或公法上之權利皆然。是於行政法律關係

中，財產法性質之請求權，均應有消滅時效之適用，始符合法律安定之要求，追繳押標

金之原處分為不利處分，「並為」行政主體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應有行政程序

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適用。 

3. 追繳押標金處分屬管制性不利處分，係行政主體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關於權利

行使的時間上限制，採購法既無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 5  

年時效期間的規定。又追繳押標金之規定，係屬公法上的請求權，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 1  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惟上開時效應自何時起算，行政程序法並未規定，即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128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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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該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是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

時效，即應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此追繳押標金為公法上請求權，應適用行政程序

法第 131  條第 1  項之 5  年期間之規定。 

               

＜丙說：折衷說＞ 

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 第 2  項所列第 1  款至第 6  款及第 8  款事由，機關對其

已發還之押標金表示追繳，具有發生機關對廠商有給付已發還押標金並終局歸其所有請求權

之法律效果並請求給付，前者乃形成權之行使，此形成權並非消滅時效之客體，無消滅時效

之適用；後者乃行使上開形成權，發生給付已發還押標金請求權後，行使此項請求權，自有

消滅時效之適用。 

               

【表決結果】 
採乙說 

           

〈問題 2〉 

應自何時起算時效期間？ 

 

＜甲說：自押標金發還時起算＞ 

    衡諸公法與私法，雖各具特殊性質，但兩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規定之表現一般法

理者，應亦可適用於公法關係（本院 52  年判字第 345  號判例參照）。民法第 128  條規

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行使其請求權，客

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原則上不以請求權人知悉其權利存在為必要，而債權如未定清償

期者，債權人既得隨時請求清償（民法第 315  條參照），是此項請求權自債權成立時即可

行使，其消滅時效應自債權成立時起算（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1760 號判例參照）。準此

法理，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各款情形之一，且其所繳納之押標金已發還者，

機關既即時取得追繳的權利，並得隨時請求繳還，其消滅時效自應從該追繳權利成立時起

算。故本件上訴人於 93 年 6  月 29 日參加系爭採購案之投標時，縱使有「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且已領回其所繳納之押標金，因被上訴人得隨時

請求繳還，並不以該行為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為必要，其請求權時效亦應自該追繳權利成

立時即押標金之發還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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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說：自機關知悉得追繳原因時起算＞ 

    追繳押標金之消滅時效，應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

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多屬繳納押標金之廠商一方之事由，機關如

不知悉，無從行使其請求權。 

               

＜丙說：自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起算＞ 

    按公法與私法在基本結構上，本存有相當之差異，行政法之立法目的主要係規範國家與

人民間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而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多屬強行規定。與民法是規範私人間

社會生活的法律，以私法自治為基本原則，個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自有

本質上之差異，在討論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時，自應一併思考民法上與公法上請求權之不同

點。是行政法上請求權可行使時的認定，應解為自『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起算消滅

時效，方屬合理。客觀說認應自『債權成立時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消滅時效，而不須以權

利人知悉其得行使權利為必要，對於權利人不能即時知其得行使權利，仍開始或持續時效之

進行，對於權利人實屬過苛，難認合理，是原判決採『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作為請

求權時效之起算點，並無違誤。 

               

【表決結果】 

採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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